东北地区两个项目物探野外数据采集服务询比采购公告
根据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采购管理办法》（中水东勘办[2024]313号）有关规定，工程物探公司拟对“东北地区两个项目物探野外数据采集服务”项目进行询比采购，遴选一家工程勘察院入围的合格供应商进行物探野外数据采集服务工作。为确保采购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现公开征招工程勘察院入围的合格供应商进行询比采购。
1、公告时间
2025年11月27日至2025年12月3日
2、采购内容及要求
2.1 采购内容：
东北地区两个项目物探野外数据采集工作，包含地面物探数据采集、孔内物探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方法为高密度电法、大地电磁法。高密度电法约12km，大地电磁法约7km，合计约19km。
2.1 采购要求：
（1）质量要求：满足《水电工程物探规程》NB/T 10227-2019及采购方技术设计书要求执行。
（2）工期要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历天内完成全部野外数据采集工作（具体视现场进展情况和工作需要确定）。
（3）按勘察方法单价报价：
1）高密度电法限价3.8万/km；
2）大地电磁法限价4.7万/km。
最终合同价格按实际情况结算。
3、供应商资格要求
（1）要求报价人具有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或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
（2）报价人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合同义务，能在国内合法提供询价内容以其相应的服务。
（3）报价人为一般纳税人，可开据税率为6%或以上的发票。
（4）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不允许分包。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不得参加同一询价项目报价。
4、报名方式
报名方式：将纸质版材料于2025年12月4日9:00前邮寄到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勘察院（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978号）
[bookmark: _GoBack]截止时间：2025年12月4日9:00整   
5、响应文件内容
报价函（加盖企业公章）及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如有）
6、评审及合同签订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物探公司成立由5人组成的评审小组，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由评审小组审核确定最终中标供应商。并将中标结果电话(或电子邮箱)通知各响应供应商；中标供应商确定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中标供应商须按合同要求开展野外数据采集服务工作。
7、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莹
联系电话：18626616771
邮箱：521088453@qq.com
联系地址：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勘察院（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978号）




附件：


东北地区两个项目物探野外数据采集服务
报价函










报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一、报价函
致：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我单位已认真了解东北地区两个项目物探野外数据采集服务，决定参加报价。
1、我方愿意按照询价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招标人提供物探野外数据采集服务，按所需勘察方法单价报价，具体如下：
1）高密度电法      万/km；
2）大地电磁法      万/km。
最终合同价格按实际情况结算。
2、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于合同签字生效后按照询价人要求提供物探野外数据采集服务。
3、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报价文件一式两份。
（注：在本页后应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材料的扫描件）


报 价 人 名 称：                             
（加 盖 公 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通  讯  地  址：                             
电          话：                             


[bookmark: _Toc6366][bookmark: _Toc22465]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适用于无委托代理人的情况）
投标人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反正面原件扫描件粘贴在此处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身份证明需由投标人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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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有委托代理人的情况）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确认、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委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到达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扫描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扫描件。 
注：本授权委托书需由投标人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和委托代理人签字。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电      话：                                
       年       月       日


三、营业执照
……
四、资质证书
……




